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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惠州市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 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积极推
动 “两山” 转化 。 “十三五 ”
期间， 惠州市大力发展绿色建
筑 ， 绿色建筑实现跨越式增
长 ， 并且在全省处于领先位
置。 全市新增绿色建筑面积累
计突破 4500 万平方米 ， 新增
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
比例由 “十二五 ” 末的 3.5%
提高至 82%， 全市高星级绿色
建筑标识面积达 774 万平方
米， 7 个取得绿色建筑运行标
识， 历年来均超额完成省下达
的目标考核任务。

据悉， 惠州市拥有珠三角
1/5 的国土面积， 土地开发强
度仅为 10.18% ， 低于珠三角
平均水平 （16.56%）， 全市施
工报建面积由 2015 年的 1871
万平方米增长到 “十三五” 末
的近 5000 万平方米 ， 建筑市
场庞大。 同时， 惠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也积极引导房地产
等企业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开发
建造装配式建筑， 政府投资大
中型房屋建筑工程、 社会投资
大型房屋建筑 （公共建筑、 厂
房、 研发用房） 工程应采用装
配式建筑，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及以上居住建筑项
目应有 35%的建筑面积应采用
装配式建筑。 目前， 惠州全市
共有 17 个项目落实执行。

绿绿色色低低碳碳建建筑筑专专题题

完完善善监监管管体体系系，， 明明确确发发展展规规划划

据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谢伟艺介绍， 惠州市绿色建筑之所以实
现连续性跨越式发展， 离不开地方政府
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管体制， 并制定明确
的发展规划。 在 2017 年， 惠州市就启动
了 《惠州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的编制
工作， 在顶层设计全市绿色建筑发展蓝
图 。 将绿色建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
能源综合利用、 水资源综合利用等规划
相衔接， 结合惠州市山河湖海等自然禀
赋， 确定高等级绿色建筑实施范围， 以
绿色建筑建设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 ，
为把惠州建设成为更具幸福感的国内一
流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惠州市冬暖
夏热的气候特点，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编制了 《惠州市绿色建筑设计指南》
和 《惠州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 》
两本技术指导文件， 创新建筑设计理念，
将绿色建筑指标具体归纳到建筑的各个
专业， 指导设计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
在建筑设计和施工图审查环节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 推进建设具有岭南特色
的高品质绿色建筑。

在 《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 正式实
施后， 惠州市率先下发 《惠州市民用绿
色建筑验收工作指南 （试行 ）》 （下称
《指南》）， 全面启动了民用绿色建筑验收
工作， 对不同等级的绿色建筑提出了不
同的验收方式， 确保了绿色建筑标准的
达标落地， 进一步推进了城市 “覆绿”。

《指南》 指出， 惠州市所有新建绿
色建筑项目应当按照 《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 》 进行建设 ， 且在项目竣工验收时 ，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相关单位对新建民用
建筑项目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
色建筑标准进行查验。 鼓励建设单位在
绿色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 开展
绿色建筑项目预评价工作。 通过预评价
的绿色建筑项目在办理竣工验收时， 其
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可根据预评
价报告开展检测工作； 未开展预评价的
绿色建筑项目应按照使用的 《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 要求全项检测。

此外， 《指南》 显示， 惠州市推行
绿色建筑分级验收和承诺制验收。 对基
本级和一星级的绿色建筑项目， 由项目
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验
收工作； 对二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项
目， 可采取专家验收方式或承诺制方式
开展验收工作。

为了更好地推进绿色建筑验收工作，
《指南》 还提出了以下相关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 区住建部门应加
强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监督工
作,加强内部各科室、 各部门的沟通配合,
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 ,严格把关绿色建筑
项目的施工、 验收工作。 建设单位在项
目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前应向当地住建部
门提交工作方案,当地住建部门可对自评
估工作到场监督。 （二） 鼓励政府购买
服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具备相应技术
能力的审查机构,对绿色建筑项目达标落
地情况进行抽样检查,重点抽查未开展预
评价工作和采取承诺制开展竣工验收的
绿色建筑项目。 （三） 法律责任。 各县
（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严格贯
彻落实 《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 ,对未开
展绿色建筑竣工验收的,由住建部门责令
其限期整改 ;逾期拒不整改的 ,由各县
（区) 住建部门将有关违法线索移交当地
城管执法部门按职责给予行政处罚并将
处理 结 果 通 报 住 建 部 门 。 同 时 ,各 县
（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与
当地信用办的沟通协作,依托市公共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对失信的项目业主,可参照
《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全面推
行建设工程项目 “信用快审” 承诺制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惠府 （201918
号） 将失信信息载入信用档案 ,违反法律
法规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四） 严禁
虚假宣传。 绿色建筑验收工作不等同于

标识评价工作,严禁建设单位将通过绿色
建筑验收但未取得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
宣传为特定星级的绿色建筑。

设设立立专专项项资资金金，， 维维持持市市场场动动力力

当然， 一个行业想要快速发展， 除
了健全行政管理体系、 明确技术标准外，
还需要市场的持续推动力。 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增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
民对房子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居住
地方， 更多的是一个能够承载美好生活
的家 。 也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促使市场按更加舒适、 更加环保、 更加
健康的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

目前， 惠州市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其中计容建筑面
积大于 10 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按照二星
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 提升城
镇住宅品质 。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
惠州市政府在 2017 年设立绿色建筑专项
资金， 专项用于奖励扶持绿色建筑示范
项目， 支持相关课题的研究、 技术指标
的制定， 并积极帮扶优秀企业和优秀项
目向省和国家进行推荐。 专项资金的设
立， 如催化剂般加速推动了绿色建筑的
发展 ， 截至 “十三五 ” 末 ， 全市共有 7
个绿色建筑项目取得省级专项奖励， 共
计 555 万元； 共有 18 个项目取得市级专
项资金奖励， 共计 606 万元。

“十三五” 期间， 新增绿色建筑累计突破
4500 万平方米， 占新建民用建筑比达 82%， 在
全省处于领先位置； 同时， 该市也积极引导企业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开发建造装配式建筑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谢伟艺 （前左三） 到中建钢构广东有限公司参
观指导工作

位于惠州市大亚湾的华润集团艾美酒店 （绿色建筑省标二星
级运行标识项目）

中建钢构阳光惠州有限公司二期办
公楼 （AA 级装配式建筑、 绿色建筑国
标三星级项目）

位于惠州市大亚湾的华润集团华润
大学 （绿色建筑省标二星级运行标识项
目）

位于惠州市大亚湾的华润集团华润
大学 （绿色建筑一星级运行标识项目）


